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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中小板[2019]第 235 号关注函的 

专 项 说 明 

信会师函字[2019]第 ZI069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： 

 

贵部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下发的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35 号

收悉，本所作为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东方精工”）2018 年财务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，根据关注函的要

求，在审慎复核的基础上答复如下： 

 

【问题 2】 

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对普莱德能否实现有效控制，将普莱德纳入合

并报表范围是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 

【答复】 

一、公司对普莱德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普莱德的情况 

1、公司是普莱德 100%唯一股东，具备公司章程、公司法规定的

控制普莱德的权利。 

公司有依法修改普莱德公司章程的权利；资产收益权；选择、监

督权：有权按照章程规定选举和更换董事、监事，有权审议和批准董

事会和监事会报告；知情权：有权查阅、复制公司章程、股东会会议

记录、董事会会议决议、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。在对普莱

德的具体管理过程中，普莱德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等重要人事变动，

均需得到公司的事先认可和书面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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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董事会运作 

根据普莱德公司章程的规定，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对于重大

投资、资产处置及重大经营等事项，董事会会议应当经超过三分之二

的董事出席方能举行，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

以上（含本数）通过。 

普莱德经营管理层提交董事会的各项年度事项和重要事项，公司

委派的董事与普莱德原股东委派的董事均需协商一致方能实施。 

 

3、财务管理 

公司向普莱德委派了财务负责人。2018 年，普莱德满足了公司

作为上市公司需要履行的管理要求、信息披露、内部审计等要求，根

据公司要求提供了财务信息或财务资料/文件。 

 

4、内部审计 

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分别于 2018 年初及 2019 年初对 2017 年及

2018 年进行年度运营审计，并出具运营审计报告。在运营审计过程

中，公司发现普莱德的内部管理存在较多问题（详见公司《2018 年

年度报告》相关披露），公司将敦促并监督普莱德董事会、管理层进

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和内部控制体系，配套完善印章使用、合同评

审、授权体系等重要事项的相关制度等。 

 

5、外部审计 

公司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完成了对普莱德

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审计工作。 

 

综上，公司能够对普莱德有效实施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，满足

将普莱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条件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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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

立信会计师认为：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对普莱德拥有 100%的股东权力,通过参与对普莱

德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经营、重大投资、财务管理等活动享有可变回

报，并且有能力运用对普莱德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，公司能够对普

莱德有效实施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，满足普莱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的条件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30 日 


